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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5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第一批解锁上市

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实际可解锁的数量为11,708,800股，占公

司2017年4月26日总股本755,373,966股的比例为1.5501%；本次申请解锁的激

励对象人数为307名。 

2、本次限售股份起始日期为2016年2月3日，承诺持股期限为12个月；本

期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流通日为2017年5月5日。 

3、本次解限后仍有限售股份数量为17,893,200股。 

4、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与已披露的股权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

三次会议于2017年4月25日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首次授

予部分第一个解锁期符合条件的议案》。董事会认为激励对象所持的首次授予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第一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已满足，根据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按照《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

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的规定办

理相关手续。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307人，可申请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为11,708,800股，可上市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1,708,800股。占公司

2017年4月26日总股本755,373,966股的比例为1.5501%。  

一、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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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5 年 9 月 28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四届

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

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了相应法律意见书或专业报告。 

2、2016 年 1 月 5 日，公司召开了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激励计划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15 年第二期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公司及

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须

的全部事宜。 

3、2016 年 1 月 6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

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5 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日期的确定及授予事项发

表了独立意见。 

4、2016年11月14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

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2015年第二期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日期

的确定及授予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5、2017年4月2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2015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

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因离职原因不符合激励条件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

方银亮、苏娜等共计17人所持有的全部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56万股予以回购

注销；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刘建辉、张锐、尚立库、张炜共计4人因第一个解锁

期的个人绩效考核未达标其所对应的40%限制性股票共计22万股不符合解锁条

件予以回购注销；对因离职不符合激励条件的预留部分激励对象方银亮共计1人

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10万股予以回购注销。综上，首次授予部分限制

性股票数调整为2,960.2万股，激励对象调整为311人；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数调

整为241万股，激励对象调整为74人。  

二、董事会关于满足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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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锁定期已届满  

根据《激励计划》规定，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自首次授予日（即 2016 年 1

月 6 日）起 12 个月后，可申请解锁所获总量的 40%。 

2、满足解锁条件情况说明 

解锁条件 是否满足条件的说明 

1、公司业绩考核要求：                        

第一个解锁期：以 2015 年公司营业收入为基

数，2016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10%；  

公司 2016年营业收入为 1,323,982,177.63

元，相比 2015 年增长率为 22.21%。满足

解锁条件。 

2、个人业绩考核要求：                                

根据公司制定的考核办法，激励对象的绩效评

价结果划分为（A）、（B）、（C）、（D）、

（E）五个档次，考核评价表适用于考核对象。

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A）

/（B）/（C），则上一年度激励对象个人绩效

考核“合格”；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

考核结果为（D）/（E），则上一年度激励对

象个人绩效考核“不合格”。 

激励对象刘建辉、张锐、尚立库和张炜 2016

年个人业绩考核不合格，不满足第一个解锁

期解锁条件； 

其余激励对象均达到考核要求，满足解锁条

件。 

注：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同意因离职原因不符合激励条件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方银亮、

苏娜等共计17人所持有的全部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56万股予以回购注销，不参与2015年第二

期限制性股票解锁申请事项。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除刘建辉、张锐、尚立库和张炜4名激励对象因个人

业绩考核不合格未达解锁条件，其他激励对象均已满足《激励计划》设定的首次

授予部分的第一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相关内容与已披

露的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三、本次解锁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为：2017年5月5日。 

 2、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1,708,800股，实际可上市流通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为11,708,800股，占公司2017年4月26日总股本755,373,966股的比例

为1.5501%；。  

3、本次申请解锁的激励对象人数为307人。 

4、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的激励对象及限制性股票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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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万股） 

本期可解锁数量

（万股） 

剩余未解锁数量

（万股） 

黄申力 董事长、总裁 300 120 180 

郑亚明 董事、副总裁 50 20 30 

张科孟 董事、副总裁 110 44 66 

李颖 董事、副总裁 160 64 96 

张清 副总裁 80 32 48 

鄢光敏 董秘、副总裁 50 20 30 

杨林 董事 50 20 30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

人员（300 人） 
2,127.20 850.88 1,276.32 

合计 2,927.20 1,170.88 1,756.32 

【注】因离职不符合激励条件的人员限制性股票及个人绩效考核未达标需回购注销数额未统计在

上表内。其中，离职共计17人所持有的全部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56万股予以回购注销；个人

绩效考核未达标需回购注销第一个解锁期部分限制性股票人数为4人，获授55万限制性股票，本

期可解锁数量为0，剩余解锁数量为33万股。 

四、专项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关于《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5

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设定的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锁期的解

锁条件已经成就的认定，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深

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

相关规定，激励对象符合解锁资格条件，其作为本次激励对象主体的资格合法、

有效。 

2、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对本次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确认，监事会认为：经认真审核，按照《深

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2015 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第

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满足，激励对象解锁资格合法、有效，同意公司为本次申

请解锁的激励对象办理相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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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律师的结论意见 

信达律师认为，英威腾 2015 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锁

期解锁安排满足《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解锁条件；本次解锁已取得现阶段

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激励管理办法》以及《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

定。 

五、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5 月 4 日 




